
規劃指引編號 3 2 B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就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、  

    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提交進一步資料      

[ 重要 提示：  

這 份指引 只供一 般參考 用。  

任 何 人 如 對 這 份 指 引 有 疑 問 ， 應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 電 郵 ：

t p b p d @ p l a n d . g o v . h k ； 郵 遞 ： 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3 3 3 號 北 角 政 府 合 署

1 5 樓 ； 或 電 話 ： 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 或 規 劃 署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

( 熱 線 ： 2 2 3 1  5 0 0 0 ； 電 郵 ： e n q u i r e @ p l a n d . g o v . h k ； 或 郵 遞 ： 北 角

政 府合署 1 7 樓及 沙田 上禾輋 路 1 號沙田政 府合署 1 4 樓 )查 詢 。  

城 市規劃 委員會 可修訂 這份指 引，無 須事先 通知。 ]  

 

1 .  目的  

這份指引訂明，在收到申請人就下列申請提交進一步資料

作為補充時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採用的

一般處理方法：  

( a )  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1 2 A 條提

出的修訂圖則申請 (下稱「第 1 2 A 條申請」 )；  

( b )  根據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 (下稱「第 1 6

條申請」 )；或  

( c )  根據條例第 1 7 條提出對城規會就第 1 6 條申請所作的

決定進行覆核的申請 (下稱「第 1 7 條覆核」 )。  

2 .  轉授城規會的權力  

2 . 1  依據條例第 2 ( 5 ) ( c )條，城規會已把權力轉授予城規

會 秘 書 以 決 定 是否 接 受 進 一 步 資料 ， 以 及 是 否 豁免

公布進一步資料以供公眾提出意見的規定及豁免由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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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進一步資料當日起重新計算考慮申請的法定時限的

規定。有關公布的規定不適用於第 1 2 A 條申請。  

2 . 2  根據條例第 1 2 A ( 1 3 A )、 1 6 ( 2 J A )和 1 7 ( 2 H A )條，

如申請人在城規會於 2 0 2 3 年 9 月 1 日在憲報公布的

指明期間 (附件 A )以外的任何時間，即並非在城規會

收 到 申 請 當 日 後的 兩 個 月 內 ， 亦並 非 在 城 規 會 決定

延 期 就 申 請 作 出決 定 以 待 申 請 人提 交 進 一 步 資 料當

日後的兩個月內，就第 1 2 A 條申請、第 1 6 條申請或

第 1 7 條覆核向城規會提供任何進一步資料，則城規

會 不 得 接 受 該 等進 一 步 資 料 。 因此 ， 城 規 會 只 會接

受 申 請 人 在 提 出申 請 當 日 後 的 兩個 月 內 所 提 交 的進

一 步 資 料 ( 例 如 ， 倘 申 請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提

出 ， 則 由 二 零 二三 年 九 月 二 日 至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一月

一日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)。然而，倘城規會決定延

期 就 申 請 作 出 決定 ， 以 待 申 請 人提 交 進 一 步 資 料，

則 城 規 會 亦 會 接受 在 作 出 延 期 決定 當 日 後 的 另 外兩

個月內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 (例如，倘城規會於二零

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一日 決 定 延 期 就 申請 作 出 決 定 ， 則由

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月 二 日 至 二 零 二四 年 二 月 一 日 ， 首

尾兩天包括在內 )。  

3 .  處理進一步資料  

3 . 1  申 請 人 有 責 任 在 提 出 申 請 時 向 城 規 會 提 供 足 夠 資

料 。 這 樣 有 助 城 規 會 考 慮 申 請 及 避 免 延 誤 處 理 申

請 。 然 而 ， 申 請 人 可 向 城 規 會 秘 書 提 交 進 一 步 資

料 ， 以 作 補 充 。城 規 會 秘 書 會 決定 有 關 資 料 可 否接

受 。 若 是 接 受 ，城 規 會 秘 書 便 會決 定 應 否 豁 免 公布

資料的規定 (此規定僅適用於第 1 6 條申請和第 1 7 條

覆核 )及重新計算的規定 (適用於第 1 2 A 條申請、第

1 6 條申請和第 1 7 條覆核 )。在提交進一步資料時，

申 請 人 應 清 楚 表明 若 城 規 會 秘 書決 定 不 接 受 進 一步

資 料 ， 或 進 一 步資 料 獲 接 受 但 不獲 豁 免 公 布 及 ／ 或

重新計算的規定 (視乎情況而定 )，他是否仍繼續原有

申請 (即不加入進一步資料 )。  

3 . 2  申 請 人 不 應 利 用提 交 進 一 步 資 料 借 故 拖 延 考 慮 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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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時 間 。 進 一 步資 料 如 涉 及 各 項評 估 ， 應 一 次 過 而

非 分 批 提 交 。 當城 規 會 決 定 延 期就 申 請 作 出 決 定以

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城 規會 秘 書 有 酌 情 權 ，

可 自 行 編 定 會 議日 期 ， 並 盡 早 在可 供 提 供 進 一 步 資

料 的 指 明 期 間 完 結 後 但 在 法 定 時 限 屆 滿 前 考 慮 申

請 ， 以 加 快 處 理申 請 。 為 符 合 條例 的 規 定 及 避 免 在

處 理 申 請 出 現 不合 理 延 誤 ， 城 規會 不 得 接 受 並 非在

上文第 2 . 2 段所述的指明期間內所提交的進一步資

料。  

資料是否可予接受  

3 . 3  若進一步資料在上文第 2 . 2 段所述的指明期間內提

交 ， 而 且 不 會 令有 關 申 請 的 性 質有 「 重 大 改 變 」，

城 規 會 秘 書 會 接受 把 資 料 包 括 在該 申 請 內 ， 並 按照

條 例 的 有 關 條 文， 把 資 料 視 為 申請 的 一 部 分 處 理。

若 進 一 步 資 料 獲接 受 為 不 會 令 申請 的 性 質 有 重 大改

變，則提交進一步資料會令考慮申請的法定時限 (第

1 2 A 條申請和第 1 6 條申請為兩個月，第 1 7 條覆核

則 為 三 個 月 ) 自 動 重 新 開 始 ， 除 非 分 別 根 據 第

1 2 A ( 1 5 )、 1 6 ( 2 L )及 1 7 ( 2 J )條獲得豁免。  

3 . 4  進 一 步 資 料 如 會 令 有 關 申 請 的 性 質 有 「 重 大 改

變 」 ， 則 不 會 獲城 規 會 秘 書 接 受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城

規 會 不 會 繼 續 處理 申 請 人 所 提 交的 進 一 步 資 料 。若

申 請 人 希 望 該 等會 令 申 請 的 性 質有 重 大 改 變 的 進一

步 資 料 獲 繼 續 處理 ， 便 須 提 交 一項 新 的 申 請 。 若申

請 人 決 定 繼 續 原有 申 請 ， 則 必 須放 棄 加 入 進 一 步資

料 。 在 此 情 況 下， 法 定 時 限 會 由原 申 請 日 期 開 始計

算 ， 而 進 一 步 資料 則 不 會 獲 得 考慮 。 若 申 請 人 決定

在 不 加 入 進 一 步資 料 的 情 況 下 繼續 其 申 請 ， 此 決定

不會影響申請人日後另行提交申請。  

3 . 5  所有有關第 1 6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的進一步資料，

倘 獲 城 規 會 秘 書接 受 ， 則 一 律 須予 以 公 布 以 供 公眾

提 出 意 見 ， 除 非 獲 城 規 會 秘 書 批 給 下 文 所 述 的 豁

免，則屬例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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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接受的資料是否可獲得豁免  

3 . 6  若城規會秘書接受進一步資料，他會同時考慮獲接受

的資料是否可獲豁免公布及／或重新計算的規定 (視

乎情況而定 )。  

3 . 7  關於第 1 6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，若進一步資料可予

豁免，即無須公布以供公眾提出意見，有關申請會連

同該等進一步資料一併提交城規會，並按原定時間由

城規會作出考慮。然而，若進一步資料不獲豁免，便

會公布，為期三個星期，以供公眾提出意見，而考慮

申 請 的 法 定 時 限會 自 動 重 新 開 始， 除 非 申 請 人 最初

已表明在該情況下會繼續原有申請。   

3 . 8  至於第 1 2 A 條申請，公布規定並不適用，城規會秘

書會決定進一步資料可否獲豁免重新計算的規定。倘

獲豁免，有關申請會連同該等進一步資料一併提交城

規會，並按原定時間由城規會作出考慮。否則，考慮

申 請 的 法 定 時 限會 自 動 重 新 開 始， 除 非 申 請 人 最初

已表明在該情況下應繼續考慮原有申請。  

3 . 9  所有第 1 2 A 條申請、第 1 6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獲

接受的進一步資料將會上載至城規會網站，亦會存放

於規劃署規劃資料查詢處 (地址：香港渣華道 3 3 3 號

北角政府合署 1 7 樓；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

署 1 4 樓 )供公眾查閱，直至城規會對申請作出考慮為

止。  

4 .  構成「重大改變」的資料的類別  

在決定進一步資料是否會對申請的性質構成重大改變時，

須從事實及程度兩方面考慮，並根據個別申請的情況作出

評估。在一般情況下，就第 1 2 A 條申請而言，進一步資料

若會導致有關地盤面積／界線、擬議地帶、用途及發展限

制出現顯著改變，便屬關乎重大改變的進一步資料；而就

第 1 6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而言，會顯著改變申請地盤面

積及形狀 (例如因加入其他地段而令地盤範圍擴大 )、擬議

用 途 ( 例 如 把 辦 公 室 改 為 酒 店 ) 、 擬 議 計 劃 的 設 計 和 布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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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例如對建築物的外形及布局作出相當大的改變 )，以及所

申請規劃許可的性質 (例如由臨時性質變為永久性質 )的進

一步資料，即屬關乎重大改變的進一步資料。就該等申請

而言，若申請的擬議地盤面積、地積比率、總樓面面積、

上蓋面積或建築物高度的改變超過 1 0 %，一般都會被視為

「重大」改變 (尤其是 所提出的改變涉及這類發展參數 的

增加 )，但仍須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而定。  

5 .  可獲豁免的資料的類別  

無論擬議計劃是臨時用途還是永久用途，在決定是否批給

豁免時，應按每宗個案的情況作出評估。一般而言，以下

各類資料可獲批給豁免：  

( a )  輕 微 改 變 申 請 的擬 議 計 劃 的 資 料， 而 該 等 資 料 不會

改 變 擬 議 計 劃 的主 要 發 展 參 數 ，如 地 盤 面 積 、 地積

比 率 、 總 樓 面 面積 、 上 蓋 面 積 、建 築 物 高 度 等 。下

列輕微改變的資料會獲批給豁免：  

—  處所的內部設計／布局；  

—  休 憩 用 地 的 位 置 及 主 要 的 附 屬 公 用 設 施 裝 置的

位置；  

—  建築物的外形；  

—  增闢休憩用地；  

—  減少泊車位而不改變泊車位比率；  

—  非建築用地的位置及面積；  

—  園 景 設 計 總 圖 內 有 關 保 育 及 ／ 或 種 植 更 多 樹木

的事項；  

—  私人室內康樂設施的提供；  

—  計劃的分期推行及實施形式；以及  

—  運作細節及安排 (例如運作時間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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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規會秘書在考慮改變是否輕微時，可參考城規會

所 公 布 的 「 A 類 修 訂 附 表 」 1所 訂 明 的 有 關 修 訂 分

類。  

( b )  有 關 澄 清 及 補 充申 請 的 背 景 和 輔助 資 料 ， 例 如 ：申

請 人 的 身 分 、 地 盤 面 積 ／ 界 線 、地 段 編 號 、 地 盤／

處 所 的 現 時 情 況、 擁 有 人 的 同 意、 通 知 方 法 、 申請

人 業 務 的 運 作 情況 、 契 約 條 款 、過 往 的 申 請 記 錄、

履 行 其 他 有 關 法例 及 政 府 規 定 、附 近 的 土 地 用 途及

實施時間表等；  

( c )  就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作出 技 術 澄 清 ／ 回應

的資料，而有關資料不會令計劃有所改變；  

( d )  經 修 訂 的 技 術 評估 ， 而 當 中 的 假設 和 評 估 方 法 、評

估結果，以及擬議的緩解措施 (如適用 )沒有顯著的改

變；  

( e )  對 編 輯 及 文 本 的錯 誤 作 出 修 正 的資 料 及 各 類 瑣 碎資

料；以及  

( f )  城規會秘書認為可批給豁免的其他資料。  

6 .  就城規會秘書的決定作出通知  

城規會秘書會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告知申請人，進一步資

料是否獲得接受及豁免。除非申請人在提交進一步資料時

已清楚表明繼續其原有申請的意向，否則在進一步資料獲

接受但不獲豁免公布及／ 或 重新計算的規定時 (視乎情況

而定 )，處理申請的法定時限將會重新計算，而申請人會

獲 通 知 重 新 編 定 的 考 慮 申 請 日 期 。 如 進 一 步 資 料 不 獲 接

受，原有申請 (即不加入進一步資料 )會獲繼續處理，除非

申請人在提交進一步資料時已表明欲另作安排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請 參 閲 有 關「對 核准發 展計劃 作出 A 類 及 B 類 修訂」 的城市規 劃委員

會 規劃指 引的附 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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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提交經修訂文件的整合文本  

如申請人曾多次就規劃綱領及／或技術評估提交進一步資

料，而該等進一步資料已獲城規會秘書接受，則申請人須

提交整合文本以取代先前提交的多份進一步資料，並最好

在編定的會議日期的至少兩個星期前提交，以供城規會考

慮其申請。申請人應確保整合文本只包含城規會秘書所接

受的資料，而當中不會有任何新資料。該份不包含新資料

的整合文本不會被視作新的進一步資料。  

8 .  有關申述和進一步申述的進一步資料  

對 新 草 圖 或 草 圖 ／ 局 部 核 准 圖 ／ 核 准 圖 的 修 訂 作 出 的 申

述，以及對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6 B ( 8 )條建議的修訂所作出

的進一步申述，必須在條例訂明的有關法定時限內提出。

於有關法定時限屆滿後向城規會提出的申述及進一步申述

將視為不曾作出，城規會亦不會加以考慮。條例並無訂明

城規會可接受在有關法定時限屆滿後就申述及進一步申述

提交的進一步資料。 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二零二三年九月  

 



附件 A


